由「網域名稱註冊服務」談「爭議處理機制」之建立




呂愛琴aclu@twnic.net.tw
註冊量及註冊類別因素，使得爭議事項及範圍相對地更為複雜，因而增加爭議處理的困難度，因此，在現行法定爭議處理制度外，另外新增另一管道，期以公平、專業且快速之態度處理爭議案
由國內搶註「carrefour」、高價購買「3chome.com.tw」及出現疑似「網路蟑螂」等案例看來，網域名稱的爭議事件，已隨著網際網路之快速發展，上網人數與日驟增，以及電子商務交易量大幅成長，相對地日漸增加，更凸顯了「網域名稱」之重要性與經濟價值。

TWNIC正式轉型為財團法人後，除原先所提供之「屬性型英文網域名稱」註冊服務外，從2000年5月至2001年2月又陸續提供了「屬性型中文網域名稱」、「英文個人網域名稱」及「泛用型中文網域名稱」等三項註冊服務，這一連串新增註冊類別的服務，使網域名稱註冊量激增，且因註冊類別的多樣化，使得爭議事項及範圍相對地更為複雜，而增加爭議處理的困難度。因此，建立公平、專業且快速之爭議處理機制，成為TWNIC轉型後刻不容緩的主要任務之一。

1、 現行網域名稱註冊之概要
網域名稱之申請仿商標法的規定，採「先申請主義」，凡二人以上申請同一網域名稱時，由最先申請之人取得網域名稱的使用權，註冊辦法中並規定，申請屬性型英文網域名稱，需依類別之不同（.com、.net、.org）審核相關文件；泛用型中文及個人英文網域名稱，則只要經由電子郵件（e-mail）確認申請人身分即可。

為讓申請人快速取得網域名稱之使用權，申請之網域名稱除特定保留字外，其他名稱均會先予核准，並於申請人繳付申請費用後，即完成申請程序。

TWNIC不判斷網域名稱之登記與使用是否侵害第三者權益，不介入申請人與第三者之法令訟爭，亦不擔任調解人或仲裁人，期在註冊過程中堅守完全中立之立場。
2、 爭議案例及處理情形
由於網域名稱整個申請過程非常容易，且均未對「網域名稱」與他人之「姓名」、「商標名稱」、「事業名稱」是否會因相同或近似而使公眾產生混淆或誤認？或誤導網路使用者的瀏覽行為？以及該網域名稱有無妨礙競爭者之商業活動？作實體審核，導致「網路蟑螂」發生之可能性顯著增加。

TWNIC經由律師事務所提供之資訊得知，從1999年6月至2000年年底止之9件爭議案件（實際之爭議案件應不只此數），其所涉及之爭議類型均為與商標名稱之爭議。截至2001年2月為止，僅有3案獲得解決，其他案件仍懸而未決。
目前若有爭議，申訴人雖可向法院、仲裁機構或公平交易委員會等單位請求處理，但由上述提及之案件及「家樂福」之案例得知，現行之處理程序非常冗長，導致網域名稱的使用權一旦發生爭議，即長期陷於不確定的狀態，對爭議的雙方都相當不利，也因此，爭議的雙方對目前法定的爭議處理方式都不甚滿意。
三、 TWNIC爭議處理機制建立的緣起及過程

  TWNIC有鑑於目前法定爭議處理的制度，處理狀況未獲良好之結果，決定以積極之態度為客戶尋求較佳之爭議管道，並期以最少時間及費用解決爭議事宜。現正值國際上對爭議處理機制愈趨成熟，故於2000年7月先提出「爭議處理機制」之構想，此構想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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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爭議處理機制構想圖
「爭議處理機制」主要構想為，在現行法定爭議處理制度外，另外新增由TWNIC認可之中立爭議處理機構，期以公平、專業且快速之態度處理爭議案件，申訴人除可循現行法定之爭議處理管道外，亦可先向此一中立機構請求處理。

為加速此構想之落實及早日運作，TWNIC於2000年9月27日召開之第七次網域名稱委員會會議上，通過成立「爭議處理機制研擬小組」，由具法律背景與熟悉網域名稱業務之專家學者共同組成，其主要任務為：制定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及相關細則、擬定爭議處理機構之資格條件及其相關事宜。在召集人台大法律系謝銘洋教授之帶領下，自2000年10月起開始研擬，工作小組在短短三個多月內，於2001年1月，完成「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草案」、「網域名稱爭議處理辦法實施要點草案」、訂定爭議處理機構之資格條件等事項，並於同月16日將草案公開於TWNIC網站上，徵詢網友們的修正意見，同年2月13日，TWNIC為期草案的規定更加週延，邀請網域名稱的專家學者舉行公聽會，廣納建言，辦法及實施要點於2001年3月8日正式公告。
工作小組為期早日研擬完成爭議處理相關事宜，並為了儘量讓全體委員都能在百忙之中與會，以集思廣益，使此處理機制更加完善，經常利用假日或晚上時間開會，TWNIC 對工作小組的用心與成果，深表感謝與敬意。
四、爭議處理辦法、實施要點主要規定
爭議處理機制之基本精神，在於以公平、專業且快速處理爭議事項，且與現行法定處理制度並行而不悖，整體概念上乃順應國際趨勢，遵循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指配機構（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ICANN）的統一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政策（Uniform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UDRP）規定，並兼顧我國的司法制度及考量我國的國情。

辦法中規定的適用範圍，僅限於頂級為 .tw之網域名稱，其它頂級網域名稱為.cn、.hk、.com、.net…等，無法依本辦法提出申訴；對於他人註冊之網域名稱，如果認為與自己之商標、標章、姓名、事業名稱或其他標識相同或近似的；對於該網域名稱無權利、正當利益；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若同時具備以上三要件，則可以提出申訴。
辦法中還規定爭議處理機構，必須經TWNIC認可，且TWNIC須執行其決定結果。該辦法並強調爭議處理機構的決定，除了駁回申訴人之請求外，只能取消或移轉原註冊網域名稱，且除有正當理由外，決定全文應公開於TWNIC的網站上，以昭公信。

為符合快速處理的原則，辦法中還強制規定，爭議處理流程各階段的最長天數，例如，爭議處理機構收到申訴費用後三日內，應將申訴書寄送給註冊人，且如無不可抗力等因素，自申訴人提出申訴書之日起，55日內，爭議處理機構之專家小組應作出決定，並將決定的結果寄送申訴人、註冊人及TWNIC。爭議處理的流程如圖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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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爭議處理機構資格條件及遴選流程
爭議處理機制的成敗關鍵，在於依據爭議處理辦法所遴選的爭議處理機構，能否具公信力與專業背景？能否獲得爭議雙方的共同信任？
因此，「爭議處理機制研擬小組」在擬定爭議處理機構的資格要件時，明確地限於非營利之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避免營利性色彩；在作業上，將透過嚴謹評審程序，遴選出足以取得爭議當事人及社會各界信任之機構。

 
網域名稱的爭議是由爭議處理機構所選任之專家小組來決定，爭議處理機構並應公布其所選任之專家小組的名單及資歷等資料，以供爭議的當事人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專家。由於網域名稱之爭議所涉及之層面，非侷限在某個特定的專業領域內，因此，專家小組的成員包括具智慧財產權、電子商務、網路專門知識之律師或專家學者。

TWNIC 在2001年三月上旬，遴選出資策會科法中心及台北律師公會兩家爭議處理機構，同月29日，TWNIC成立週年慶之日，完成簽約儀式，正式受理爭議案件。整體遴選之時程如圖（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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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爭議處理機構之遴選流程
六. 各國爭議處理機制重點差異之比較


ICANN於1999年10月制定通過「統一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政策」（Uniform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UDRP），各國大都以其為主軸制定本身之相關辦法，現僅就UDRP、JPNIC、CNNIC、TWNIC之辦法及爭議處理機構相關事宜之不同點做大略比較，以茲參考。

各國爭議處理機制重點差異之比較

	單位

比較項目
	ICANN
	JPNIC
	CNNIC
	TWNIC

	適用範圍
	gTLD（.com、.net、.org）
ccTLD（目前.ac、ag、as、tv等18個）
	.jp
	.cn
	.tw

	申訴要件
	◎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商標、標章相同或近似。

◎註冊人就其網域名稱無權利或正當利益。

◎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


	◎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商標、標章相同或近似。

◎註冊人就其網域名稱無權利或正當利益。

◎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


	◎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商標、標章相同或近似。

◎註冊人就其網域名稱無權利或正當利益。

◎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

◎ 申訴人的業務已經或者極有可能因該網域名稱的註冊與使用受到損害。

	◎網域名稱與申訴人之商標、標章、姓名、事業名稱或其他標識相同或近似。

◎註冊人就其網域名稱無權利或正當利益。

◎註冊人惡意註冊或使用網域名稱。



	爭議處理機構


	CPR

eResolution

NAF

WIPO
	工業所有權仲裁中心（日本律師聯合會和代理人會共同經營）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為中國國際商會的常設仲裁機構）
	資策會科法中心

台北律師公會

	爭議處理所需天數
	55天
	55天
	45~60天
	55天

	費用
	以WIPO為例

1名專家：1~5個DN
1500元美金

6個DN以上,2000元美金

3名專家：1~5個DN
3000元美金

6個DN以

上,4000元美金
	1名專家：18萬日圓
3名專家：36萬日圓


	1名專家：3000元人民幣
3名專家：5000元人民幣


	1名專家：1~5個DN
4萬元

6個DN以

上,5萬元

3名專家：1~5個DN
5萬元

6個DN以

上,10萬元




七結語


近年來隨著網際網路之發展、電子商務之盛行，網域名稱與「商品」「服務」漸漸結合，故所衍生出「網域名稱」類似「商標」？「網域名稱」是「財產」？諸如此類之法律爭議問題陸續浮出抬面，除此之外，「網路蟑

螂」更猖狂地漫遊在法的邊緣，如何跳脫既有之規定，尋求另一種處理模式，是目前各國所努力之方向。現階段，各國均紛紛研訂爭議處理辦法,成立爭議處理機構，以建立新的爭議處理模式，俾便快速解決爭議事項，我國亦復如此。 

在整體規劃上，TWNIC將全力朝研擬完整的註冊辦法，建立爭議處理機制之方向進行，期能在發生爭議時，提供最佳解決之管道。目前研議之爭議處理機制，具「事前約定、事後處理」之概念，初期可能未臻完善，但未來在運作過程中，將會不斷改進，使其發揮最大功效。在此機制即將推出之際，期能運作順暢，以「最短時間、最少成本」，有效地解決網域名稱爭議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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